附件1

教办学〔2010〕92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转发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2010年高校毕业生

入伍预征工作会议精神暨工作督查与举办

应征入伍政策网上咨询周活动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现将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贯彻落实2010年高校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会议精神暨工作督查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10〕11号）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《关于举办201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政策网上咨询周活动的通知》（教学司函〔2010〕2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校实际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创造条件，抓好工作落实，把握工作节奏，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实现预征人数达到本校男性应届毕业生的30%、参军入伍人数明显增加、参军入伍毕业生学历水平明显提高的工作目标。

一、各高校要健全预征工作长效机制，迅速成立预征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牵头单位，部署本校预征工作。5月10日前以文件形式将预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、牵头单位负责人及联系方式上报教育厅学生处（就业中心）。（地址：郑州市农业路东段28号报业大厦23楼2304室）

二、各高校要按照文件要求，及时启动本校的“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周”，积极开展高校毕业生入伍宣传发动工作，营造高校毕业生积极报名应征的校园氛围；要及早通知本校毕业生参加“201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政策网上咨询周活动”， 特别要将在外实习的毕业生纳入工作范围，做好相关服务工作。

三、教育部高校毕业生预征工作督查组将于5月10日后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到我省进行督查，各高校要按照教育部督查要点对预征工作进行自查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，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
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







